附件2
供应商信用承诺书（模板）

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: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名称：忻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数字化加工服务项目

为维护市场秩序,遵循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,本单位自愿做出以下承诺:
1.承诺本单位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,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,全面做到履约守信;
2.承诺本单位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，或自然人身份证明，或其他非企业组织证明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文件；
3.承诺本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.承诺本单位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（具有税务登记证，或多证合一的营业执照；具有社会保险登记证，或近一年内缴纳任意一项社会保险的凭据、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险缴纳清单或银行代收的凭据，或能证明已缴纳社会保险的其他材料）；
5.承诺本单位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；查询了在信用中国网中的信用信息，本单位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；查询了在中国采购网中的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，单位未列入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
6.承诺本单位提供的所有投标（响应）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,无任何伪造、篡改、虚假成份,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；
7.承诺本单位若违背承诺约定，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,并同意将不良行为在信用中国或中国采购网公示。
